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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6-094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3.33%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9 月 14 日，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转让方”）和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

瑞卫康”或“标的公司”）与深圳市瀚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投资”

或“受让方”）签署了《关于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公司和深圳市汇通盈富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通盈富”）合计持有格瑞卫康 100%的股权。公司拟将其

持有格瑞卫康 73.33%的股权转让给瀚海投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200 万

元；汇通盈富放弃优先受让权。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3.33%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瀚海投资的基本情况 

名  称：深圳市瀚海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0020669E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3013南方国际广场A栋2512房 

法定代表人：刘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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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8月27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7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063.03  953.37 

负债总额 652.45 100.00 

净资产 2,410.59 853.37 

 2016年1-7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4.78 -1.63 

净利润 -4.78 -1.63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301103580890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法定代表人：李化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9 月 20 日 

经营范围：室内环保产品及空气净化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场地另办

执照）与销售（不含剧毒物品），空气净化机、空气消毒机、加温机及除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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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电器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场地另办执照）与销售；室内环境污染检测（在

《计量法》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及治理；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分体式空调清

洗；软件开发与销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格瑞卫康 73.33%股权；汇通盈富持有格瑞卫康 26.67%

股权。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725.19 9,369.28 

负债总额 4,654.38 4,309.59 

净资产 5,070.81 5,059.68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3,303.81 4,716.71 

营业利润 -16.11 274.90 

净利润 11.13 326.14 

注：以上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出具了《深圳

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 3-038

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格瑞卫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评估结论如下： 

格瑞卫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830.17 万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为：玖仟捌佰

叁拾万零壹仟柒佰元整。 

（四）其他 

截至目前，公司为格瑞卫康实际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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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瑞卫康持续稳定经营，各方一致同意在公司收到本次股权转让的第一笔转让

款，且完全解除公司对格瑞卫康的上述担保责任后，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

记手续。公司没有委托格瑞卫康理财；格瑞卫康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 

1.1 以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及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为基础，转让

方在此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标的公司 73.33%的股权，经协商确定，受让方在此

以人民币 7,200 万元的对价向转让方受让该等股权及其所对应之权利和义务。 

1.2 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

有设定质押，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转让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

经济和法律责任。 

2、股权转让的支付和费用承担 

2.1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分两期向转让方支付，具体支付时间及支付

方式如下： 

2.1.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55%作为

首期款，即人民币 3,960 万元。 

2.1.2 本次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支付尾款人民币 3,240 万元。 

2.2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和交易费用（如公证、工商变更

登记等费用）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自承担。 

3、债务状况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的标的公司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财务基准日”）的

财务报告真实、完整和准确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转让方提

供的标的公司的账目均根据中国有关法律的财务、会计制度并结合标的公司的具

体情况而制定及真实和公平地反映标的公司在有关账目日期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标的公司之财务记录和资料完全符合中国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以及符合中国标准

会计准则。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对外所欠的全部债务总额（以审计

账面负债金额为准）经各方确认后由标的公司承担。 

4、交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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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间

的损益由标的公司承担。 

5、其他 

本协议应由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格瑞卫康人员将随着相关资产和业务一同剥离；交易完成

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

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公司将其持有的格瑞卫康73.33%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和资源整合，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新能源业务，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快战略

调整的步伐，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 

2、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200万元，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格瑞卫康将不再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也不再纳入公司

的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不存在为格瑞卫康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产生资产处置收益约为人民币410万元，

计入公司2016年年度的当期损益，最终数额以201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

准。本次股权转让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